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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並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公開發行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獨立董事 

候選人提名之期間、獨立董事應選名額、其受理處所及其他必要事項，受 

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公開發行公司得以下列方式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經董事會評估其符 

合獨立董事所應具備條件後，送請股東會選任之： 

一、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額。 

二、由董事會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獨立董事應選 

    名額。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 

股東及董事會依前項提供推薦名單時，應檢附被提名人姓名、學歷、經歷 

、當選後願任獨立董事之承諾書、無公司法第三十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及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對獨立董事被提名人應予審查，除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列入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一、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二、提名股東於公司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 

    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三、提名人數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額。 

四、未檢附前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公開發行公司依前項規定列入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其已連續擔任該公司獨 

立董事任期達三屆者，公司應於公告前項審查結果時併同公告繼續提名其 

擔任獨立董事之理由，並於股東會選任時向股東說明前開理由。 

公開發行公司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辦理，獨立董 

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依本法設置審計委 

員會之公開發行公司，其獨立董事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